
前言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23-34節中，耶穌說了一個比喻：一位主人決定和他的僕人

算帳。當他算到一位欠了一千萬銀子的僕人時，因為這位僕人沒有能力償還，於

是主人命令賣了他和他的家人來償還債務。這位僕人懇求主人給他一點時間，並

發誓將來會償還。主人因此憐憫他，寬容地免了他所有的債務。

然而，這位剛被饒恕的僕人一出來，遇到一位欠他十兩銀子的同伴，就抓住

他，要求對方立即還清欠款。儘管對方也懇求寬容，這位僕人卻不肯原諒，甚至

將同伴下在監裡。其他僕人見狀後，將事情告訴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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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都 在 
      欠債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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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人得知此事後，憤怒地將那位僕人

召回，質問他：「我免了你一切的債，你不

應該也憐憫你的同伴嗎？」最終，這位僕人

因為自己的無情，被主人交給了掌刑的，直

到他還清所有的債務為止。

還債還是討債

在這個比喻中，兩個欠債的人，一個欠

十兩，一個欠了一千萬。根據資料記載，欠

十兩的，得要工作一百天，而欠一千萬的，

則要工作十七到二十萬年才能還完。由此看

出，這兩個債款的差距極大，一個是一般人

可以償還的範圍，一個彷彿是天文數字。這

也提醒我們，每個人對神的虧欠和必須償還

的分量，真的比想像得更多。

同樣是債主，神作為債權人，出於愛與

憐憫，選擇放下討債的權力，即便是倍數上

的差異，依然不去計較。但最矛盾的是，這

位僕人既然被赦免了千萬債務，卻又轉身去

計較別人欠他十兩銀子。面對這樣的心態，

神看見了就決定：「我赦免，你也要赦免；

你討債了，那我也要跟你討債。」結果就如

同35節所說：「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

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有些人覺得自己在教會的事工或職分

上，犧牲和付出了很多。一旦產生各種衝

突，不僅會互相傷害，甚至埋怨神、埋怨教

會。自覺「我做了這麼多，憑什麼被如此對

待？」這是忽略了自己其實是欠了千萬的

人，但卻牢記別人欠的區區十兩銀子。

我們應該是在還債的路上，而不是在討

債的路上。對神而言，我們所遭遇的不公不

義，那些激起憤恨不平和抱怨的事情，都應

該視為十兩銀子如此微小；就算真的放不

下，工作一百天就還完了，不需要用一輩子

去惦記這件事。

另外，神在比喻中的數字相當有趣：

千萬債務被赦免是極大恩典，其背後的

意義，就是要告訴我們，無論別人虧欠了多

少，請試著將這些都當成十兩一樣微小，不

要無限放大，尤其對比千萬債務這個天文數

字時。

其實，當成為債主的日子比欠債的時間

還長時，便會發現這樣的感受越來越不快

樂，因為自認為所付出的可以成為神眼中的

VIP，所以總是覺得別人該如何，而不是自

己該如何。但若持續抱著這樣的心態，我

想，神終究會來向你討回，要你回想當初甘

心樂意奉獻的初衷。

你的債有主

1.從欠債到免債

大家可以回想為主付出的起點，一開始

也不一定是因為虧欠，而是由於教會事工的

需要才開始付出。服事中，因體驗神同在的

感動而產生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才

開始意識到，自己虧欠神很多，我們真的是

欠債的，並且是在還債的路上，然後又更加

努力去為神而做，並發現做越多、欠越多。



這不是說，神一直借錢給我們，而是我們做

了才發現，自己原來虧欠這麼多，神仍然這

麼愛你，給你很多恩典！很多日常的平凡幸

福都是神的保守，我們之所以可以做自己能

做的事、做自己心甘樂意的事，是因為意識

到欠債的同時，神也同時免去你的債。

2.從免債到欠債

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問題，就是當越在

意自己的奉獻犧牲時，無形中就會放大那十

兩銀子的債務，甚至超越了本身欠神的債，

並且忽略自己在信仰路上是要還債的。我們

都身負千萬債，這個債是救恩，讓我們的

靈魂得以甦醒、得救，但我們卻計較身邊的

人的虧欠。我想，這個欠債不一定單純是金

錢，也可以延伸到情緒勒索的層面，情緒債

也是一種債，當我們計較了，神也跟我們計

較。

尤其是在服事的過程中，我們會因為自

己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感到自豪，但當我們

無法得到應有的回報時，抱怨就會滋生。這

樣的心態是一種錯誤的理解，會因看重自己

而去質疑神的債權，質疑祂是否公正，認為

神就是要看到我們的一分耕耘，並給予一分

收穫。但我們忘記了，正是因為神的寬恕和

憐憫，我們才有機會在祂的教會中服事（包

含對待那些讓我們受傷的人），不是因為我

們有能力付出而換得赦免，而是先有赦免，

我們才有服事的機會。

3.有主債就會「有主在」

有別於世上的其他信仰，追求的是人生

的財富自由，學習如何向世界討債，並追

求屬於自己的身外之物。對於基督徒而言，

跟從主的首要條件，就是放下一切跟從神。

這是一個「外貧內富」的過程，我們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討債，而是建立在從意識到自己

虧欠神開始。更重要的，神沒有要我們用一

生償還，因為我們所欠的，活得再久都還不

清，但也正因為意識到這個債的存在，而知

道主一直都在。

結語

因此，少一點抱怨，多一點反省，試著

看看自己是否在某些方面有所虧欠。如同

羅馬書十三章8節所說：「凡事都不可虧欠

人，唯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

的，就完全了律法。」當我們覺得有人欠我

們很多，要明白神會去向他追討，只管讓神

去當對方的討債人，而不是我們自己去成為

那個討債人。

唯一要覺得虧欠的，就是在彼此相愛這

件事上，對象甚至包括那些公開審判你、背

後說你壞話，或當面傷害你的人。其實，即

使對方虧欠我們很多，也頂多是十兩銀子，

我們在愛的路上仍欠著他們。至於他們能否

做到一樣的程度，那是他們與神之間的事。

我們能做的，就是用愛去影響他們，讓他們

從中看見，我們所關注的是在神面前的虧

欠，而不再是斤斤計較人與人之間那微不足

道的「十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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